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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　函

地址：10660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0
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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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月6日

發文字號：人發教字第10501000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課程講座查詢」使用說明.pdf(105H100011_1_0616181107750.pdf)

主旨：本中心「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」新增「課程講座查詢

」功能，自本（105）年1月5日上線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中心「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」新增「課程講座查詢

」功能，各機關訓練承辦人可於本中心全球資訊網(http:

//www.hrd.gov.tw/)點選「訓練承辦人」身分登入系統，

於左側「訓練承辦人專區」項下點選「課程講座查詢」，

輸入課程關鍵字查詢及列印相關主題講座資訊（詳如附件

）。

二、旨揭新增功能所列資訊業經本中心授課講座同意授權，僅

限運用於教育或訓練行政之特定目的，請勿任意轉載或利

用；講座名單係依資料更新時間排序，不代表本中心推薦

順序。

三、本中心原「公務機關講座遴聘推薦需求申請表」自即日起

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除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外)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政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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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教務組、輔導組、研究組、秘書室、人事

室、主計室 2016-01-06
17:00: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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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

「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」新增功能 

「課程講座查詢」系統使用說明 

1. 進入本中心「全球資訊網」(http://www.hrd.gov.tw/)，選擇「中文

版」。 

 

2. 於「分眾專區」點選「訓練承辦人」身分。 

 

 

http://www.hrd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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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登入帳號密碼。 

 

4. 點選左側「訓練承辦人專區」/「課程講座查詢」。 

 

5. 輸入關鍵字查詢相關主題課程資訊及列印查詢結果。 

 


